
德令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德令哈市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

招投标管理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：

《德令哈市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招投标管理若干措施》经市

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德令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1 月 18 日

德令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德政办〔2020〕150 号



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招投标管理若干措施

一、为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项目招投标行为，保

证项目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国家八部委《电子招标投标办法》国家

七部委《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》住建部《房屋建筑和

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

务院第 712 号令）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（国家发改委 2018

年第 16 号令）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文件要求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、择优和诚实守信的原则，保证招投标的规范性和科学性，

特制定本措施。

二、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对使用中央预算资金的政府投资项目

管理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三、公开招投标项目招标投标活动必须进入海西州公共资源

交易中心进行，除特殊技术要求领域外。

四、依照本措施进行公开招标的工程项目,招标人应当在政府

采购云平台、青海省公共资源交易网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

招标公告，同时将工程项目的相关资料提交市住建局备案，备案

资料包括:招标公告、招标文件、建设项目图纸审查合格书、工程

类别确认单等。

五、由市属各单位负责的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项目勘察、设

计、施工、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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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行使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依法核查必须采用招标方式选择实施单位的建设项目。

按照《招标投标法》规定，监督是否存在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

化整为零或者以其它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行为。

（二）工程项目的建设必须按照基本程序进行。招标项目按

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履行项目审批手续，必须按照相关规定完成

所有招投标前置条件后，方允许进行招标。政府投资采用工程总

承包模式进行建设的项目应当在初步设计审批完成后进行招标工

作。对招标项目内含有专业工程、材料暂估价项目，二次招标时

应由发承包双方依法组织招标选择专业分包人。

（三）由项目实施单位对建设单位或招标代理单位编制的资

格预审文件、招标公告、招标文件进行审核，并报分管领导、主

要领导审核。审核完成后将上述文件报海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备案。

（四）由项目实施单位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对招标控制价进

行审核。

（五）由项目实施单位申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业务科

室派员监督开标、评标、定标的活动，监督招标人按法定程序选

择中标人。所派人员不作为评标委员会成员，也不得以任何形式

影响或干涉招标人依法选择中标人。

（六）评标应严格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办法，并由评

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的专家及发包人代表组成的评标委员会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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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招标文件中没有规定的评标办法，不得作为评标依据。评标

办法应严格执行《青海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

投标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以及《青海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

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中的规定。

（七）严格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不得以不合理条件

限制或排斥潜在投标人，不允许以任何方式限制或排斥本地区、

本系统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参与投标。不得对潜在投标人实行

歧视待遇，不允许针对外地区或外系统投标人设立压低分数的条

件，不得强制投标人组成联合体投标。投标人按照相关规定，在

同一个项目的同一个标段，可以选择单独投标，也可以作为联合

体成员与其他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。

六、依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《青海省房屋建筑和市政

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规定，项目管理

单位应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依法委托青海省建筑市场监管服务平台备案入库的招

投标代理机构编制资格预审文件、招标文件，对工程项目的勘察、

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、材料等的采

购进行招标，不得随意将工程肢解招标。同时，不得迫使中标单

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，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，合理工期定

额在本地没有规定的参照其他地方规定。

（二）负责根据工程项目的实施计划，拟定工程施工、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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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的招标计划，科学合理、严谨地编写招标文件。制定与招标

项目特点相适应的评标办法，评标办法要体现招投标宗旨，促进

企业充分竞争，体现招标单位的合理意愿，体现不同项目的需求

特点。

（三）跟踪招标文件的审批；负责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送投

标邀请函。

（四）严格做好资格预审，审查投标人资格及基本情况。

（五）组织合同签订。

（六）负责评标报告、招标资料的归档。

（七）其他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应当履行的职责。

七、本措施未作具体要求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

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《政府投资条例》

（国务院第 712 号令）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（国家发改委

2018 年第 16 号令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执行。

八、项目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

守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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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

德令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18 日印发


